
关于执法主体， 《动物防疫

法》 规定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

动物防疫工作实行统一领导， 各级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

内的的动物防疫工作， 乡级人民政

府、 街道办事处组织群众做好本辖

区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工作， 村民

委员会、 居民委员会予以协助。 因

遛狗拴绳和狗牌监管， 并非动物防

疫工作的主要内容， 《动物防疫

法》 中亦没有特别列明上述养犬行

为的主管机关， 存在一定的缺失，

有待下次修订或地方立法中予以明

确。

在各地方性立法中， 养犬行为

的监管涉及多个主管部门， 需要上

位法予以统一。 《北京市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 中所列明的主管机关，

是“有关行政执法部门”， 《北京

市养犬管理规定》 中规定公安机关

是养犬管理工作的主管机关， 全面

负责养犬管理工作， 并具体负责养

犬登记和年检， 查处无证养犬、 违

法携犬外出等行为。 城市管理综合

执法组织负责对街面流动无照售犬

行为和因养犬而破坏市容环境卫生

行为的查处； 协助公安机关查处无

证养犬、 违法携犬外出等行为。

《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 规定的不

文明养犬行为， 由城市管理部门责

令整改并处罚款。 《西安市限制养

犬条例》 更是规定了市公安机关、

农业行政管理部门、 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 卫生计生行政、 城市管理部

门、 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等多

部门， 分责管理。

关于法律责任， 新的 《动物防

疫法》 中对于“铲屎官们”， 仅规

定了对饲养的动物未按照动物疫病

强制免疫计划或者免疫技术规范实

施免疫接种的， 对饲养的犬只未按

照规定定期进行狂犬病免疫接种

的， 责令限期改正、 处以 5000 元

以下罚款或进行无害化处理， 并未

对遛狗不拴绳或不佩戴狗牌的行

为， 明确处罚方式或金额。 而在各

地方立法中， 存在批评教育、 数量

不等的罚款、 没收， 或禁止一定期

限内再次饲养犬类的规定。 遛狗不

拴绳的法律责任， 需要在更高位阶

的立法中进行统一， 避免各地执法

结果差异过大的现象。

在司法实践中， 因饲养动物引

发的各类法律纠纷中， 是否正确牵

引以及是否佩戴狗牌、 办理狗证，

是法院认定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

是否违反管理规定、 是否对动物采

取了安全措施的重要依据。 《民法

典》 第七编侵权责任第九章规定了

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相关内容， 其

中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规定了， 饲

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饲

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 但是， 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

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 可

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第一千二

百四十六条同时明确了， 违反管理

规定， 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

他人损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

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 能够

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

的， 可以减轻责任。

2021 年 5 月 1 日起， 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正式实施， 其中新增的遛狗不拴狗绳违法，

爱犬不打狂犬疫苗会被无害化处理等规定， 引发民众热议。 流浪狗、 宠物狗伤人事件屡见不鲜， 由此引发的法

律纠纷逐年递增， 关于遛狗是否应该牵绳的讨论， 更是隔三差五登上微博热搜。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新法如

何用法律牵住狗绳， 值得我们一探究竟。

B3 案件写真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正式实施

如何用法律牵住狗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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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张女士驾驶车辆在

海淀区一小区内行驶， 行驶过程

中， 王女士所饲养的泰迪犬突然

奔跑而来， 从张女士所驾驶的车

中后侧进入车底， 造成了泰迪犬

后肢粉碎性骨折等伤害。 事发后，

王女士带自己的爱犬到动物医院

就诊、 治疗， 治疗费用高达 2 万

余元。 王女士以财产损害赔偿纠

纷为由诉至法院， 要求张女士赔

礼道歉并赔偿治疗费。 北京市海

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事

发的主要原因是涉案泰迪犬未束

犬链， 根据 《北京市养犬管理规

定》 第十七条第四款规定， 携犬

出户时， 应当对犬束犬链， 由成

年人牵领， 携犬人应当携带养犬

登记证。 王女士未对所饲养的爱

犬束犬链， 且任由爱犬在院内道路

上奔跑， 王女士作为主人没有尽

到对饲养爱犬的栓管义务， 致爱

犬受到伤害。 王女士虽向法院提

交了爱犬的 《北京市养犬登记

证》， 但该登记证与王女士所饲养

的爱犬名称、 养犬人、 养犬地址

均不符， 无法证明王女士提交的

《北京市养犬登记证》 所登记的爱

犬， 为王女士饲养的爱犬。 法院

认为在此次事故中， 张女士在小区

内缓慢匀速行驶并无过错， 王女士

作为饲养人应对爱犬受到伤害承担

全部责任， 驳回了王女士的全部诉

讼请求。

另外， 即使拴狗绳， 也要防止

狗绳伤人。 法院受理的案件中， 常

常出现伸缩式狗绳导致路人颈部受

伤、 狗绳将路人绊倒的事件。 此类

纠纷， 往往综合饲养人或管理人不

当使用狗绳的行为和路人是否尽到

自身的注意义务， 依据各自过错程

度承担法律责任。

没有拴狗绳导致爱犬受伤， 不

仅要自己承担责任， 在爱犬将人伤

致重伤或死亡时， 饲养人或管理人

甚至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2013 年，

周某因管理不善， 导致其饲养在苗

圃内的两只杜高犬逃脱， 并将在附

近晨练的陈某国咬伤， 导致其失血

过量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2014 年

贵州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三

十三条、 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

判决被告人周某犯过失致人死亡

罪， 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在该案

中， 狗伤人的原因， 就是因为狗的

主人没有尽到看护责任。

遛狗不拴绳导致的案例

2021 年 1 月 22 日， 为了加强

对动物防疫活动的管理， 第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

订通过了新的 《动物防疫法》， 新

法在第三十条中规定了， 携带犬只

出户的， 应当按照规定佩戴犬牌并

采取系犬绳等措施， 防止犬只伤

人、 疫病传播。 同时在第九十二条

中规定了， 对饲养的犬只未按照规

定定期进行狂犬病免疫接种的， 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处一千

元以下罚款； 逾期不改正的， 处一

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委托动物诊疗机构、 无害化处理

场所等代为处理， 所需费用由违法

行为人承担。

此前的遛狗拴绳， 只是在地方

性立法中偶有涉及。 2020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的 《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

条例》 第三十条， 规定了在社区生

活方面重点治理的不文明行为中，

就包括了遛犬不牵引， 犬便不清

理。 在该条例第五十七条中规定

了， 实施上述规定的不文明行为，

拒不改正或者多次违反的， 有关行

政执法部门可以在法律、 法规规定

的行政处罚幅度范围内从重处罚。

再往前追溯， 2003 年 10 月 15

日正式实施的 《北京市养犬管理规

定》 第十七条规定了， 携犬出户

时， 应当对犬束犬链， 由成年人牵

领； 对烈性犬、 大型犬实行拴养或

者圈养， 不得出户遛犬。 第二十九

条明确， 对于违规携犬出户的， 由

公安机关予以警告， 并可对单位处

2000 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 500

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 没收其

犬， 吊销养犬登记证。 同时在第二

十五条中规定了， 养犬人因违规，

被公安机关没收其犬、 吊销养犬登

记证的， 在五年内不予办理养犬登

记。

不只是北京， 在成都和西安也

有类似的规定。 《成都市养犬管理

条例》 第三十三条规定， 养犬人携

犬出户， 需要将犬只装入犬笼、 大

袋， 或者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使

用犬绳牵引， 避让老年人、 残疾

人、 孕妇和儿童及其他行人， 违反

该条例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整改，

并可处 50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

西安市新修订的 《西安市限制养犬

条例》 中， 也对不文明养犬行为明

确了具体处罚规定， 对于犬主出现

遛狗不拴绳、 不携带养犬登记证等

违法行为， 第一次予以批评教育；

第二次依法进行处罚； 第三次则直

接拉入“黑名单”， 吊销养犬登记

证， 5年内不得再次养犬。

对比各地方立法， 新的 《动物

防疫法》 法律位阶更高， 凸显法的

指引功能， 使地方立法机关出台具

体实施细则和行政执法机关作出行

政行为时， 更有法可依。 然而， 可

能因为遛狗拴绳并非动物防疫工作

的主要内容， 《动物防疫法》 在执

法主体和法律责任中， 没有对此作

出进一步明确的规定。

遛狗拴绳，首次从地方立法走向全国

第一， 利用智能科技， 加强宠

物身份管理。 在司法实践中， 宠物

伤人纠纷往往涉及宠物身份识别的

问题， 现有案件常常依赖于公共监

控录像来认定宠物伤人的经过和宠

物的归属。 在有的案件中， 受伤者

因无法举证自己受伤系动物所致，

或者无法举证动物的饲养人或管理

人而败诉。 因此， 强制性地为宠物

犬佩戴电子身份识别装置， 是可行

的， 例如二维码身份卡。

第二， 加强日常监管， 创新监

管方式。 现有的不文明养犬的行为

依赖于市民向公安机关举报， 公

安机关或相关工作人员或许由于人

员有限， 往往实行“举报———处

理”， 造成不文明养犬者存在侥幸

心理， 应当建立固定的监管平台，

方便市民“随手拍”， 加大治理力

度。

第三， 树立证据意识， 第一时

间固定证据。 动物伤人事件， 极容

易产生侵权行为证据灭失， 因此遭

受损害时， 尽快将现场拍摄视频或

照片， 将动物、 饲养人或管理人的

身份固定下来。 同时， 由于被侵权

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 被侵

权人也要承担责任， 因此不要随意

挑逗他人饲养或流浪的动物， 防止

自身受伤后无法得到救济。

文明养犬， 人人有责。 养犬人

应当按照法规规定， 为爱犬办理登

记、 年检手续， 这是养犬人要履行

的法定义务。 相信随着国家立法的

日益完善、 执法力度的不断加强、

文明饲养意识的建立， 宠物将给大

家带来更多的温情陪伴和无尽欢

乐。

（综合整理自中国法院网）

宠物伤人，我们还可以做哪些？

执法主体和法律责任，尚待立法明确


